
　　检察人员对分类管理改革的立场

———以问卷调查为基础

程 金 华 

内容提要：对全国７省市１３家中基层检察院 １７４８位检察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发现，
受访者对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所面临的现存问题和改革必要性有较高的共识度，

但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上，不同岗位的受访者的改革立场存在明显差异。从数据分析

结论看，今后在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操作方面，应当注重司法系统内外的联动

性，把拓宽党政部门对司法部门的人财物支持作为分类管理改革的根本来抓，而把

员额制的 “入额”问题放在改革的技术层面来操作。在改革方法论方面，司法改革

顶层决策者要通过科学的问卷调查等实证分析方法，来系统了解司法人员针对改革

诸多事项的具体态度与不同看法，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利益相关者动员，

以达到凝聚改革共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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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启动的全面深化司法改革 （下文简称 “本轮司法改革”）已将近两

年。其间，从中央到地方，各项工作逐步推进。中央层面的各种配套文件接踵而至，〔１〕地

方试点改革也如火如荼地开展，各种地方性改革试点方案纷纷出台。〔２〕作为本轮司法改革

首批试点内容之一，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在 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１６日正式任命了进入员额管理的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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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

本研究的问卷数据，来自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承担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研究”

课题的问卷调查。本文初稿提交 《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春季论坛后，得到凌斌、胡铭等与会专家学者的批评指点。
此外，本研究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批准号 １１ＣＦＸ００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批准号

１０ＹＪＡ８２０００６）、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以及 “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的资助。

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５年２月４日发布了 《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

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最高人民检察院于２月１５日发布了 《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工作规
划）》（２０１５年修订版），分别对前期所确定的改革方向和任务做了重申和进一步阐明。几乎在同时期，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

改革的实施方案》，再次对司法改革进行了强调。

２０１４年，上海、广东、吉林、湖北、青海、海南和贵州等 ７个省市进入中央批准的第一批试点改革地区。
２０１５年５月，中央批准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云南、宁夏等１１个
省市自治区进入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名单。



名法官和和１１名检察官，标志着司法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阶段成果的诞生。〔３〕其他地方的员
额制改革也在探索中前进。

　　不过，对于本轮司法改革的真实进展，各方的反映可谓 “冰火两重天”。官方媒体对本

轮司法改革给予了热烈的褒奖，而诸如 “微博”和 “微信”（尤其是 “微信公众号”）等新

媒体，以及部分传统纸质媒体，则表达了学者和部分司法人员的担心、焦虑甚至是反对的

态度。为更好激发司法人员工作积极性的本轮改革，到目前为止，并未能有效遏制优秀司

法人员的流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４〕

　　对于本轮司法改革的积极与消极态度共存，是各界对历史上司法改革进展和绩效评估
态度的翻版。〔５〕在改革认识 “冰火两重天”背后，有一些关于改革的实施问题值得我们认

真对待：对于本轮司法改革，到底有多少司法人员支持或者反对？哪些群体支持更多，哪

些反对更多？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质疑改革的声音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代表了相当一

部分司法人员的立场，甚至具有普遍性？如果对这些事实问题没有基本判断，那么本轮改

革的 “顶层设计”就未免有盲目性，实施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在对司法改革的具体任务进行设计时，应当配备怎样的改革方
法与策略，更具体地讲，应当如何对待司法人员的改革立场？不能说顶层设计者完全忽视

了这个问题，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讲话和实务部门的研究，也指明了方法与策略的重要性。

但是，如今改革表面繁荣、事实举步维艰的局面，确实说明顶层设计者对此事前准备不足。

相比较对于司法改革理念和任务的讨论，理论界对于方法和策略的研究较少。〔６〕而司法改

革方法论的重要性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目前，司法改革已进入体制

性改革的关键阶段，涉及重大利益调整和重要关系变更，与改革初期相比，所面临的情况更

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对于改革的方法论问题，理应予以更大程度的重视”。〔７〕

　　在上述背景之下，本文拟对检察人员就分类管理改革的立场进行实证分析，以图实现
如下几个目的：其一，检讨本轮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设计的利弊得失；其二，从实证数

据中提炼一些可能有助于改善或者深化这项改革的建议；其三，探讨实证研究 （特别是问

卷调查与分析）对于本轮司法改革的一般性意义，即主张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全面了解司法

人员的改革立场，尤其是中基层司法人员的改革立场，在此基础上通过合理的利益相关者

动员，来实现改革的共识凝聚。之所以选择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进行研究，是因为该项改革

是本轮所有改革任务中对司法人员的利益格局影响最大的事项之一。对此进行研究，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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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首批纳入员额的法官检察官上任》，《解放日报》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７日第２版。
以上海为例，据媒体报道，２０１４年上海法院系统共有１０５人离职，其中８６人为法官，法官流失人数较 ２０１３
年同比上升９１．１％。流失的法官呈现 “高学历、年轻化”倾向，且多为审判一线部门的业务骨干。２０１４年
流失的８６名法官中，有 １７个审判长，４３人拥有硕士以上学历，６３人是年富力强的 ７０后中青年法官。在
２０１５年一季度，上海法院系统又有 ５０人离职，其中法官 １８人。见 《上海司改为留住青年法官开出 “药

方”》，《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第３版。
张智辉认为，对于１９９７—２０１２这十五年间的司法改革，学术界可以说是从狂热到悲情，实务界可以说是从消
极到积极，社会各界可以说是从不满到理解。参见张智辉：《司法改革：问题与思考》，《国家检察官学院学

报》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１６６页以下。
当然也有例外，参见景汉朝：《中国司法改革策略》，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最高人民法院课题组：《司
法改革方法论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熊秋红：《司法改革中的方法论问题》，《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２３页。



可以直接呈现司法人员对本轮改革的共识与立场分化，相关的政策建议对于司法体系以外

的改革也有借鉴意义。本文将利用一个全国性问卷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该数据是 ２０１４年
对全国７省市１３家检察院的 １７４８名检察人员 （包括检察官、行政人员和辅助人员等）所

进行的问卷调查，重点是受访检察人员对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相关看法。以此数据为基础，

本文试图展现如何以科学的方法来对待中基层司法人员的改革立场，并分析这些经验数据

背后的理论与政策涵义。

一、科学对待中基层司法人员的改革立场

　　在就检察人员关于分类管理改革的具体立场进行实证研究之前，本文首先要提出与此
相关的一般性原则，即科学地对待司法人员、尤其是中基层司法人员的改革立场。在本轮

改革中，这个道理尤为重要。

　　自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逻辑是自下而上、从外围到中心，也就
是遵循局部地区自发制度改革试点，成功后由其他地区模仿并最终全国推广的路径。〔８〕而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则是顶层设计，也就是中央统一规划、局部试点后

统一推进。作为一揽子改革的一部分，本轮司法改革也是如此，它 “体现了中国的司法改

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从若干节点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从自下而上自发改革到

自上而下有组织改革的发展路径和历史转折，从而是中国的司法改革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

段”。〔９〕在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底层基于自己的利益与知识进行改革实践，它的最大优势

是有主动性、针对性、可操作性，最大问题是没有充分的大局观，经常是头疼医头、脚疼

医脚，结果往往是 “工作机制改革”而非 “司法体制改革”。而在顶层设计的改革中，最大

优势是有远见、有理念，事关司法体系的全局和整体，但也因此可能忽视底层的呼声、利

益与智慧，而使得方案没有可操作性，“不接地气”。因此，司法改革既需要同时发挥 “顶

层设计”和 “摸着石头过河”的积极性，又需要克服两者的局限性。〔１０〕就此而言，科学对

待中基层司法人员的改革立场尤为重要。

　　为什么关注 “司法人员”？司法人员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其利益受改革直接

影响，反过来也能直接影响改革的成败得失。〔１１〕本轮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是改变现

行司法人员的职业分类以及保障，这些改革直接影响所有司法人员的劳动量、工作收入、

晋升机会、职业荣誉和保障等。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司法人员可能通过各种途径对司法

改革作出反应：当改革符合司法人员的利益与预期时，他们就会更加主动地去落实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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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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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

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３页以下。
胡云腾：《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对三中全会 〈决定〉有关司法改革规定的解读》， 《中国法律》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３页。
参见程金华：《国家、法治与 “中间变革”———一个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交大法学》２０１３年第 ４期，
第３９页以下；葛洪义：《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当前中国的司法改革》，《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５年第 ２
期，第７页以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与中国国情读本》，人民
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９７页以下。
程金华：《中国司法改革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实证与政策分析》，载 《北京大学法律评论》第 １５卷
（２０１４年）第２辑，第４５０页以下。



任务；当改革不符合预期时，他们就会 “用脚投票”、阳奉阴违或者以其他方式抵制。

　　为什么关注 “中基层”？“中基层”在本文中指的是地市级 （中层）或者区县级 （基层）

行政区划所对应的法院或者检察院，或者它们的派出机构。中层和基层司法机构既是绝大部分

司法人员供职的单位所在，也承担了中国当前绝大部分的司法任务。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司法人

员，是国家司法体系中的中流砥柱，司法改革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但是在顶层设计

的司法改革中，他们又往往在改革决策中处于边缘地位。而本轮司法改革将司法人员的分

类管理、权利责任、待遇保障等作为改革重点，这直接关涉中基层司法人员的切身利益。

　　为什么关注 “改革立场”？立场会影响行为，司法人员对改革的立场会影响他们如何应

对改革。司法人员对本轮改革的立场，可能是反对，可能是支持，也可能部分支持和部分

反对。对司法人员改革立场的认真研究有助于了解他们对于本轮改革究竟有没有共识。是

否有共识，以及在哪些方面有共识，应当成为本轮司法改革对顶层设计方案及试点举措进

行后续调整的重要依据。

　　怎样才算 “科学对待”？科学对待不等于认真对待，但认真对待是科学对待的应有之

义。应该说，本轮司法改革得到了认真对待。这体现在执政党高层对本轮司法改革的高度

重视和关注，以及最高决策者对司法人员改革立场进行调研的多次强调。不过具体到改革

实践中，真正做到 “认真对待”也不容易。例如， “２０１４年，司法改革方案这一关系重大
的文件从起草，到论证，甚至到出台，都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各试点法院讳莫如深、避

而不谈，一项本应由全民参与讨论并广泛听取各界尤其是基层法官诉求的工作，最终只是

由上述人捉刀拟定”。〔１２〕从 “认真对待”到 “科学对待”更有很长一段路可走。作为认真

对待司法人员改革立场的一种姿态，顶层设计者的确在改革方案出台之前以召开座谈会的

方式做了很多内部调研。但是，这种方式所得到的信息可能是不准确的，也可能是片面的。

在现行体制之下，参与座谈的司法人员，通常是被 “参会机制”认真筛选过的业务骨干和

先进人员。不能说这些骨干的意见不重要，但这些骨干的话并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既然

是骨干和先进，就意味着他们不是普通的司法人员，在社会科学意义上其典型性是有限的。

本轮改革既是利益再分配的改革，也是业务与工作的改革。对于业务与工作改革而言，优

秀代表参与的座谈通常能为改革设计者提供有帮助的建议，因为这些业务骨干对于业务比

较熟悉，理解得比较深刻，看得也比较远。然而，就针对利益再分配的改革而言，优秀代

表对待利益格局变化的积极态度与承受能力与普通人员有较大差异。此外，召开小型的专

家、先进代表座谈会也是聆听意见的重要途径，但这也未必就是 “科学对待”。这些方式只

构成了科学对待司法人员改革立场的一部分而已。在此之外，还应当对司法人员进行大规

模的、匿名的、科学的问卷调查，以便通过另一种途径来全面了解信息。〔１３〕由于本轮改革

基本上牵扯到所有人的利益，对全体司法人员进行科学抽样的了解，是一项必备的工作。

　　本轮司法改革方案的整体性、全局性、前瞻性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但是因为方案仓促
出台，对于中基层司法人员的改革立场尽管做了不少调研，在信息了解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上却并不充分。目前局部试点地方的改革卡壳，在很大程度上与事前未能科学地对待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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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建议司法改革充分听取民众意见》，《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９日第７版。
关于实证研究方法在司法改革中的应用，参见郭志媛： 《中国经验：以刑事司法改革试点项目为蓝本的考

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层司法人员的改革立场相关，也就是说改革任务和操作方法未能很好衔接。

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本研究的背景、方法与数据

　　检察人员的分类管理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头戏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

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

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加快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完善职业保障体系，建立法官、

检察官、人民警察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在本轮司法改革的首批地方试点中，也基本

无例外地把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作为重点来抓。最高人民检察院在 《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

见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工作规划）》也明确提出：实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将检察人员划分为
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建立检察官员额制度，

合理确定检察官与其他人员的比例；制定相关配套措施。

　　其实，在本轮司法改革之前，对于检察人员进行有效分类管理的重要性，早就被检察
理论与实务界所认识。〔１４〕最高人民检察院早在１９９９年的 《检察工作五年发展规划》中，就

提出对检察人员实行检察官、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司法警察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分类管理设

想。随后，２０００年的 《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明确了检察人员的类别，拟实行检察官、书

记员、司法警察、司法行政人员的分类管理。２００３年底，《检察人员分类改革框架方案》提出
了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的整体设想。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全国检察人才队伍建设规划》提
出了关于分类管理的新的想法，将检察人员分为检察官、检察事务官 （检察官助理）和检察

行政人员三类。２００９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基层人民检察院建设规划》提出，应坚持积极稳妥
地推进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２０１１年，中央组织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了 《检察官

职务序列设置暂行规定》，促进检察业务工作部门和综合管理部门人员的精简整合。２０１３年３
月，上述两机关又联合发布 《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意见》，将人民检察院工

作人员划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从上述改革进程来看，本轮司法改

革只是把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做了重申，并把它纳入执政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的文件之中。

　　几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相关政策的同时，局部地区的检察院或自发或受命开展试
点。其中，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早在１９９９年就开始了自主分类管理改革。〔１５〕受上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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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田定国：《分类管理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设想》，《人民检察》２０００年第８期，第２２页；蔡建：《对检察人员
分类管理的研究与思考》，《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８１页以下；孙力、曲力慧：《从主诉检察
官到检察官———对检察人员分类改革的思考》，《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７７页以下；珠海市人
民检察院课题组：《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９３页以下，第１６０页；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检察人员分类管理问题研究》，《中国司法》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８２页以下；苏正
洪、张庆立：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若干问题辨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

《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第十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８日印发，第７２７页以下。
关于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的试点工作，参见张华、朱毅敏：《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思考》，《上海市政法管

理干部学院学报》第１６卷 （２００１年）第５期，第９０页以下；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检察人
员分类管理比较研究及思考》，载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第

十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８日印发，第５２３页以下。



署进行改革试点的单位则包括重庆的渝中区、渝北区检察院和山东的平邑县检察院等。〔１６〕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对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有了十多年试点工作的上海浦东新区人民
检察院组成课题组，承担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发布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重点课题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研究”。为了能够深入了解各地试点改革的利弊得失，课题组成员

走访了重庆和山东等进行过分类管理改革的中基层检察院。同时，为了能够对全国各地的

中基层检察人员针对本轮改革的认识有更全面和系统的了解，课题组设计了一组关于检察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问题，在全国若干地区发放问卷。本文实证研究的数据就是由这组问

卷调查整理而来。

　　问卷是２０１４年上半年发放的。本次问卷调查对象共计有７省市的１３个地市级或者区县
级检察院的检察人员。在选择调查对象单位时，课题组根据自身的调查资源，对如下几个

方面的因素进行了权衡：东西部兼顾，地市级单位和区县级单位兼顾，有分类管理改革经

验的和没有类似经验的兼顾。课题组共收回有效问卷 １７４８份。下表描述了这 １７４８份问卷
的一些基本单位与受访人信息。

表１　本研究问卷调查的基本信息描述

类别 概述

问卷样本 回收有效问卷１７４８份 （部分受访人员对个别问题没有回答）

调查单位
全国１３家中基层检察院 （共４家地市级检察院，包括广东１家、四川１家、山东１家、安徽１家；

共９家区县级检察院，包括上海３家、重庆２家、广东１家、山东１家、安徽１家、浙江１家）

人员分布
其中有１７４４人报告了单位信息，包括地市级检察人员８０３名 （４６．０４％），区县级检察人员９４１名

（５３．９６％）

性别分布 其中１６６２人报告了性别信息，包括男性１０１５名 （６１．０７％），女性６４７名 （３８．９３％）

年龄分布
其中１５０５人报告了年龄信息，最年长者６０岁 （出生在１９５４年），最年轻者２１岁 （出生在１９９３

年），平均年龄３９．４８岁

岗位分布

其中１６０２人报告了岗位信息，包括领导岗位３５人 （２．１８％），检察业务部门８７１人 （５４．３７％），

综合业务部门１３９人 （８．６８％），检察行政部门３１１人 （１９．４１％），检察辅助部门１４５人 （９．０５％），

其他部门１０１人 （６．３０％）

职级分布
其中１６６７人报告了职级信息，包括 ３４１人 （２０．４６％）为科员、科员以下或者未定级，９７７人

（５８．６１％）为副科或者正科级别，３４９人 （２０．９４％）为副处级或者以上级别

政治身份
其中１６６９人报告了政治身份，包括１４９３人 （８９．４５％）为中共党员，６９人 （４．１３％）为共青团

员，３人 （０．１８％）为民主党派成员，１０４人 （６．２３％）为群众

教育状况
其中１６５５人报告了教育背景信息，包括１２６３人 （７６．３１％）有大专或者以上法学教育背景，３９２

人 （２３．６９％）有非法学教育背景

　　下文将利用上述定量数据，着重对两类问题进行分析：受访检察人员如何认识检察人
员分类管理的理念与改革困境；受访检察人员如何看待具体分类管理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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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关于重庆市试点工作，参见夏阳、卞朝永：《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实践与思考》，《人民检察》２０１３年第
８期，第２４页以下。关于山东平邑县人民检察院的试点工作，参见王正海、张晓：《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
之思考与建议》，《人民检察》２００７年第２０期，第５２页以下。



三、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的改革理念与现实困境

　　关于现行检察人员管理的弊端，早已被大家所熟知。它的核心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检察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岗位性质的差别，到目前为止，所有检察院系统的

工作人员都被习惯性地称为 “干警”；其二，所有检察干警被分为 “三六九等”的主要依

据，是行政级别与资历，而不是专业技能。〔１７〕这两方面的问题导致许多干警并没有把从事

检察业务视为令人尊敬、令人向往的事业，因而又影响了检察工作的公正性与效率性。

　　产生上述问题既有中国政治文化的根源，也有法律制度的原因。在政治文化上，检察
院和法院从来都被组织人事部门视为党政系统的一部分，没有被视为同普通公务系统存在

本质差别。在法律上，１９９５年颁布的检察官法 （２００１年修改），管理的是检察机关中通过
一定程序取得检察官资格的检察人员。他们占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绝大多数，但其中有相

当部分实际从事的并非严格意义上 “检察官”的工作，而是对检察职能的实现起保障或辅

助作用的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性工作。检察官法只规定了检察官的任职条件、等级、考核、

培训、奖励、工资福利以及惩戒等制度。虽然检察官法中确定了 ４等 １２级检察官制度，将
检察人员的职级晋升和待遇与普通公务员作了区分，但实际上基本处于空转状态。〔１８〕简言

之，现行管理体制的根本问题是，尽管在名义上把检察院系统和法院系统称为 “司法机

构”，但在管理上还是按照普通公务机构来管理；在检察院系统内部，尽管存在 “检察官”、

“书记员”、“行政人员”、“法警”等功能和头衔的区别，但在管理上还是按照 “干警”同

一管理，并没有做实质性的差别化对待。

　　上述人员管理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检察工作的效率，最终也会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在问卷中，关于分类管理改革，针对 “您觉得当前提倡对检察人员进行分类改革，是否同

您的工作相关”，所有回答本题的１６０９名受访检察人员中，有 １４２０人 （８８．２５％）认为分
类管理改革同自己的工作相关。大部分人认为，分类管理改革无论是从改善自己的收入、

增加晋升渠道、提高检察工作效率还是改善检察职业声望来说，都是正相关的。

　　针对 “尽管高检院曾经尝试过推行检察人员分类改革，也在全国的一些基层院进行过

试点，但是至今未能在全国推广实施。您认为检察人员分类改革未能推广的原因可能是什

么”，在所有答题的１６９０人中，有１４６０位 （８６．３９％）认为 “外部体制不配套”，１３３５位
（７８．９９％）认为 “系统内部的体制约束”，１２４２位 （７３．４９％）认为 “缺乏 ‘顶层设

计’”，１１１７位 （６６．０９％）认为 “党政领导不够重视”，１０８７位 （６４．３２％）认为 “改革

方案不合理”，８１１位 （４７．９９％）认为 “检察人员的反对很大”，７６６位 （４５．３３％）认为
“时机不成熟”。

　　受访人员对改革不成功存在多重原因的看法，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印
证。其中，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检察系统内外体制不配套对分类管理改革的阻碍。像其他

垂直领导的条线机构一样，中国上下级检察院实行内设机构对口管理，这意味着上级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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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４〕，孙力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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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政治部对口下级的政治部、上级的公诉处 （厅）对口下级的公诉科 （处）、上级的研究

室对口下级的研究室，等等。对口管理包括日常的业务指导、年度的业绩考核甚至通知开

会等。在前期进行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地方，通常也实行配套的 “大部制”改革，也就是

把检察院内设的众多科／处／室合并成刑事检察部等数量更少、管辖更宽泛的内设机构，以提
高运作效率。然而，看似合理的 “大部制”却没有办法运作，因为如此一来上下级检察院

就失去了对口部门，也就失去了内部管理的 “抓手”。例如，没有改革的检察院的内设部

门，想找已经改革的检察院的对口部门来开会都很难，反之亦然。而在跨单位协调与合作

上，进行分类改革试点的检察院，检察业务人员被 “去行政化”，由于没有行政级别，到外

面办案子时，经常没有办法同其他部门进行对等合作，所以一些改革试点检察院又不得不

给内部没有行政职务的检察官安排一个相当的行政级别 （如 “副处级检察员”）。这些都是

内外体制不匹配对分类管理改革的阻碍。由于这类因素的存在，过往试点的分类管理改革

大多未能把检察官的责、权、利很好地匹配起来，也就没有办法激励检察业务人员安心从

事法律专业事务。

四、检察人员对本轮分类管理改革举措的认识

　　本轮司法改革启动后，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的大方向已经明确，不仅要实现内外有别，
凸显检察官工作的司法属性，使之同普通公务员相分离，而且内部也要实现差异性，实行

检察官、行政人员和辅助人员相分离，在凸显检察官中心地位的同时，各个序列实行体现

自身特点的职业化管理方式。〔１９〕但问题是，本轮司法改革的具体举措是否符合大部分检察

人员的预期，是否得到他们的支持？检察人员的具体支持情况如何？

　　 （一）对主要改革举措的基本立场

　　１．关于检察官同行政系统公务员相分离
　　本轮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应有之义是把检察官同普通公务员区别对待、分类管理。
针对 “检察官应该走自己的专业化路线，最好不要同行政部门的公务员混同在一起”，在

１７０５名受访人员 （指有效回答本问题的所有受访人员，下同）中，有８７８名 （５１．５０％）选
择 “完全同意”，５５２名 （３２．３８％）选择 “比较同意”，两者加起来达到８３．８８％；表示 “比

较反对”和 “完全反对”的分别只有４７名 （２．７６％）和２７名 （１．５８％），加起来为４．３４％。
　　把检察官同普通公务员区别对待，主要是指两者在薪酬待遇方面应存在差别。针对
“同行政部门的公务员相比，级别与资历相当的检察官的工资待遇哪种方式安排比较合适”，

１７１５名受访人员中有 ５０５名 （２９．４５％）认为检察官比资历相当的行政系统公务员应当高
２５％左右，５２１名 （３０．３８％）认为应当高 ５０％左右，４５０名 （２６．２４％）认为应当高
７５％。三者加起来，认为检察官薪酬应当高于普通公务员的达８６．０７％。
　　２．关于检察系统内部的检察官、行政人员和辅助人员相分离
　　除了内外有别，本轮分类管理改革最重要的举措是在内部进行分类，把检察系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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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在中国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三分法”和 “五分法”。“三分法”就是实现检察官、

检察行政人员和检察辅助人员相分离，也是本轮改革所采取的分类方法。“五分法”是指检察官、检察辅助

人员、检察技术人员、检察法警和司法行政人员相分离。关于 “五分法”，参见前引 〔１４〕，蔡建文。



的检察官、行政人员和辅助人员区分开来。

　　针对 “检察行政人员应该同检察官分离，单独招聘，按照自己的序列晋升，原则上不

应再转岗到检察官序列”，１７１７名受访人员中有６２３名 （３６．２８％）表示 “完全同意”，６７５
名 （３９．３１％）表示 “比较同意”；两者加起来，表示同意的达７５．５９％。表示 “比较反对”

的有１４７名 （８．５６％），表示 “完全反对”的有８４名 （４．８９％）；两者加起来达１３．４５％。
　　针对 “检察辅助人员 （包括书记员在内）应该实行职业化，也就是原则上，检察辅助

人员单独招聘，按照自己的序列进行晋升，原则上不应再转岗到检察官序列”，１７１１名受访
人员中有５１２名 （２９．９２％）表示 “完全同意”，６１３名 （３５．８３％）表示 “比较同意”；两

者加起来，表示同意的达 ６５．７５％。表示 “比较反对”的有 ２３７名 （１３．８５％），表示 “完

全反对”的有８８名 （５．１４％）；两者加起来达１８．９９％。
　　 （二）立场的差异性及其关联因素

　　从上述数据分析的结果看，受访人员无论对于外部分离还是内部分离，在整体上是支
持的，但是相较于 “内外有别”，受访人员对于内部分类管理改革的支持率并没有那么高，

分歧也更大。对检察官同行政系统公务员相分离的反对率是 ４．３４％，而对检察官同系统内
部行政人员相分离的反对率是 １３．４５％，对检察官同系统内部辅助人员相分离的反对率是
１８．９９％。那么，不同检察人员群体对内部分类管理改革有怎样不同的立场，尤其是哪些群
体持有更多的反对态度？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先进行交互分类的双变量分析，然后进行回

归方程的多变量分析。

　　我们的分析聚焦两个问题，即受访人员对检察官同检察行政人员相分离的看法，以及
同辅助人员相分离的看法。为了简化分析，我们把受访人员的态度从五类归纳为三类，即

把 “完全同意”和 “比较同意”归纳为 “同意”，把 “完全反对”和 “比较反对”归纳为

“反对”，保留 “无所谓”这一项。分析的重点自变量有两个：受访人员的教育背景和岗位

性质。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职业理念，而岗位性质则决定着这个人的

利益取向。

　　首先看受访人教育背景与改革认识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据受访人填写的所受最高教育
的学科背景，把他们分为 “法学”和 “非法学”两类。法学教育背景包括大专、本科、硕

士、博士和博士后，其中，法学本科 （８１４人）和硕士 （４１０人）合计占有法学教育背景的
１２６３人的９６．９１％。表２和表３分别利用交互分类表对受访人员的教育背景同他们对内部分

表２　受访人员教育背景与对检察官同检察行政人员相分离的态度 （交互分类表）

教育背景

非法学 法学
合计

态度

反对 ７８ （１９．９０％） １４３ （１１．３２％） ２２１ （１３．３５％）

无所谓 ３７ （９．４４％） １３６ （１０．７７％） １７３ （１０．４５％）

支持 ２７７ （７０．６６％） ９８４ （７７．９１％） １２６１ （７６．１９％）

合计 ３９２ （１００％） １２６３ （１００％） １６５５ （１０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ｈｉ２＝１９．０４；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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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受访人员教育背景与对检察官同检察辅助人员相分离的态度（交互分类表）

教育背景

非法学 法学
合计

态度

反对 ９５ （２４．２３％） ２１３ （１６．８６％） ３０８ （１８．６１％）

无所谓 ６８ （１７．３５％） １７２ （１３．６２％） ２４０ （１４．５０％）

同意 ２２９ （５８．４２％） ８７８ （６９．５２％） １１０７ （６６．８９％）

合计 ３９２ （１００％） １２６３ （１００％） １６５５ （１０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ｈｉ２＝１７．１１；Ｐ＝０．０００。

类管理的看法做了分析。从两个表格的数据可以看出，法学教育背景的受访人明显比非法

学教育背景的更认同检察官与检察行政人员、检察官与检察辅助人员相分离。并且，两个

表格的分析都显示，这种差异在统计学上非常显著 （Ｐ＜０．００１）。
如果说法学教育可以培育分类管理的理念，那么实际利益的考量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

响？我们再把受访者的岗位性质与他们对分类管理的态度进行交互分类。表４和表５汇报了
统计分析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岗位性质很大程度上影响受访者对于改革的态度。在表１
区分的六类岗位性质中，针对检察官同检察行政人员是否应当相分离这个问题，检察业务

岗位上的受访者反对比例最低 （７．１６％），同意比例最高 （８４．１９％）；反过来，检察行政
岗位上的受访者反对比例最高 （２６．０５％），同意比例最低 （６０％）。对于检察官同检察辅
助人员相分离的态度，结果基本类似：检察业务和综合业务人员比检察行政人员和辅助人

员反对明显更少，赞同明显更多。这两组差异在统计学上也都是非常显著的。

　　那么，面对改革，教育理念是否比岗位性质更多影响立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
多变量的因果分析。在此，我们用 ＳＴＡＴＡ进行 Ｍｌｏｇｉｔ模型回归分析，依然用受访人员对待
检察官同检察行政人员相分离以及检察官同辅助人员相分离的看法作为因变量。在自变量

中，除了上文交互分类用过的教育背景和岗位性质以外，还加入以下控制变量：反映受访

人员个人特征的检察系统工作年限、性别和行政职级，以及单位变量 （把所有参加问卷调

查的１３家检察院都视为不同的单位变量取值）。

表４　受访人员岗位性质与对检察官同检察行政人员相分离的态度 （交互分类表）

受访人员岗位性质

检察业务 综合业务 检察行政 检察辅助 检察领导 其他岗位
合计

态度

反对
６７

７．１６％

２３

１６．５５％

８１

２６．０５％

２７

１８．６２％

８

２２．８６％

２０

１９．８％

２２６

１３．５６％

无所谓
８１

８．６５％

１４

１０．０７％

４３

１４％

２５

１７．２４％

２

５．７１％

１１

１０．８９％

１７６

１０．５６

同意
７８８

８４．１９％

１０２

７３％

１８７

６０％

９３

６４．１４％

２５

７１．４３％

７０

６９．３１％

１２６５

７５．８８％

合计
９３６

１００％

１３９

１００％

３１１

１００％

１４５

１００％

３５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０％

１６６７

１０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ｈｉ２＝１０８．２５；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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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受访人员岗位性质与对检察官同检察辅助人员相分离的态度 （交互分类表）

受访人员岗位性质

检察业务 综合业务 检察行政 检察辅助 检察领导 其他岗位
合计

态度

反对
１４０

１４．９６％
２６

１８．７１％
８４

２７．０１％
３７
２５．５２

７
２０％

２２
２１．７８％

３１６
１８．９６％

无所谓
１２１

１２．９３％
２２

１５．８３％
４７

１５．１１％
２９
２０％

２
５．７１％

２１
２０．７９％

２４２
１４．５２％

同意
６７５

７２．１２％
９１

６５．４７％
１８０

５７．８８％
７９

５４．４８％
２６

７４．２９％
５８

５７．４３％
１１０９
６６．５３％

合计
９３６
１００％

１３９
１００％

３１１
１００％

１４５
１００％

３５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０％

１６６７
１０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ｈｉ２＝４４．４１；Ｐ＝０．０００

　　从多元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控制了一些受访人员的个人属性，并把调查单位区分以后，
有两个变量对受访人员的看法有显著影响，分别是受访人的岗位性质和工作年限。就岗位

性质而言，以 “检察业务”为对照组，其他取值的系数都是负值，说明其他受访人员都比

检察业务岗位上的受访人员更不愿意分离 （包括检察官同行政人员分离以及检察官同辅助

人员分离）。就是否同意检察官同行政人员相分离，所有负系数在统计学上都显著；就是否

同意检察官同辅助人员相分离，行政岗位和辅助岗位两个取值的负系数在统计学上也显著。

　　同时，根据表４和表５，尽管检察领导没有检察业务人员那么支持后者同行政人员以及辅
助人员分离，但看似检察领导比行政人员和辅助人员更加支持分离。可是，从表６可以看出，

表６　影响受访人员对内部分类管理改革有不同立场的因素分析 （ＭＬＯＧＩＴ模型）

自变量
同意 ｖｓ．反对

检察官同行政人员相分离

同意 ｖｓ．反对
检察官同辅助人员相分离

教育（“非法学”为对照组）

法学 ０．２２９　（０．１９１） ０．２８０　（０．１７３）

岗位（“检察业务”为对照组）

　　综合业务 －０．６９２　（０．３１１） －０．０９１　（０．２８１）

　　检察行政 －１．５２１　（０．２０８） －０．７０１　（０．１８５）

　　检察辅助 －１．０９６　（０．２９２） －０．５６１　（０．２６１）

　　检察领导 －１．８３２　（０．５０３） －０．８７３　（０．５００）

　　其他岗位 －０．９５８　（０．３４０） －０．３９７　（０．３１８）

工作年限（单位：年）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０）

性别（男性为对照组）

　　女性 ０．００８　（０．１７４） －０．１１６　（０．１５０）

职级（“科级以下或者未定级”为对照组）

　　科级 －０．０７８　（０．２３８） ０．２６４　（０．２０３）

　　处级或者以上 ０．００７　（０．３４７） ０．３３６　（０．３０４）

单位变量 省略 省略

常数 ２．０７１　（０．５２５） ０．８５０　（０．４２８）

样本 １４４３ １４４３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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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其他多个变量之后，相对于检察业务人员而言，检察领导比行政人员更反对检察官

同行政人员相分离 （“检察领导”的系数为 －１．８３２，“行政人员”的系数为 －１．５２１），也

比辅助人员更反对检察官同辅助人员相分离 （“检察领导”的系数为 －０．８７３，“辅助人员”

的系数为 －０．７０１）。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深思。

五、实证分析的总结与启示

　　 （一）检察人员对分类管理改革的立场

　　从上文的经验研究中发现，检察人员对于分类管理改革大体有如下认识。

　　其一，现有检察系统内部干警管理的问题很多，不能有效发挥检察业务人员的工作积

极性，影响了检察工作的效率性和公正性。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现行体制调动检察人员

工作积极性的 “指挥棒”是晋升到领导岗位。当前检察工作的绝大部分职业荣誉与回报都

捆绑在领导岗位上。可是，领导岗位总是僧多粥少。在实践中，除了少数检察人员在业务

岗位上直接被提拔为领导干部，相当一部分人需要到行政部门历练才有晋升机会，因为行

政部门工作人员与单位领导有更多接触机会，更容易被关注。为此，一些优秀的检察业务

人员为了自己的前程，通常会在从事一段时间的业务工作之后转到行政岗位，这导致优秀

检察业务人员的流失。同时，那些继续在业务岗位上工作的检察人员，尽管业务能力越来

越强、法律技艺越来越熟练，但是因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机会非常少，而且随着年龄

的增长越来越不愿意平调到行政岗位上历练，往往会变得消极怠工。所以，对于优秀的检

察人员继续留在业务岗位上勤勉从事检察业务，现行的干警管理体制存在负面激励。也因

此，绝大多数检察人员 （尤其是检察业务人员）都希望能够改革现行体制，发展更加多样

化的职业回报机制，尤其是加强对非领导业务岗位的职业回报。

　　其二，前期部分地方的试点改革举步维艰，是因为分类管理改革牵扯的因素很多，往

往 “牵一发而动全身”，或者反过来，因需要 “动全身”而难以 “牵一发”。受访人员把

“外部体制不配套”和 “系统内部的体制约束”视为制约分类管理改革的两大首要原因，说

明分类管理改革不只是简单的内部员额制问题。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那些试点相对成功

的地方检察院往往都得到了地方党委的鼎力支持。

　　其三，尽管受访检察人员对于改革的必要性和难度认识比较一致，但是他们对改革举

措的态度存在着差异。首先，虽然对于本轮改革的主要举措支持态度比较明显，但是 “共

识”的程度有高低：认为检察官薪酬应当高于普通公务员的达到８６．０７％；同意检察官同行

政系统公务员相分离的达到８３．８８％；同意检察系统内部检察官同检察行政人员相分离的为

７５．５９％；同意检察官同检察辅助人员相分离的相对较低，为 ６５．７５％。这些态度的差异，

不能用 “共识”一言以蔽之。其次，不同的群体对于具体改革任务的立场也不一样。在理

论上，影响检察人员对改革有不同立场的因素很多。在前文的关联与回归分析中，我们锁

定了两种相对重要的因素：教育背景和岗位性质。尽管在双变量分析中，我们发现有法学

教育背景的检察人员更认同把检察官同行政人员和辅助人员相分离，然而在控制了其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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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后，是否具有法学教育背景的影响不再显著，而仍然具有显著影响的是受访人员的岗

位性质。从事检察业务的人比其他群体更愿意支持检察官同其他序列相分离，而相比从事

检察业务的人群，从事行政和辅助岗位的则更倾向反对彼此相分离，检察领导在所有群体

中最反对彼此相分离。

　　 （二）优化分类管理改革的思路调整：“开源”与 “分流”并重

　　从以上经验出发，我们认为，分类管理改革应当注重司法系统内外的联动性，把拓宽

党政部门对司法部门的人财物支持作为分类管理改革的根本来抓，而把员额制的 “入额”

问题放在改革的技术层面来操作。拓宽外部支持是外部 “开源”，合理解决入额问题是内部

“分流”，两者应当并重。

　　目前，针对分类管理改革，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都把员额制当作改革的突破口，并

花大量精力处理单位内部人员的入额问题，而入额的处理不当是当前司法机关内部年轻人

不满甚至用脚投票的根本原因。其实，这项工作固然关键，但只是个技术操作问题，党政

系统的组织、人事与财政部门对司法机构的外部制约，才是分类管理改革举步维艰的根本

原因。目前改革的顶层设计只是提供了一个蓝图，具体的操作方案，是由各个省市政法委

牵头的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研究上报中央政法委或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实施的。

由于司法系统的干部、人事编制以及工资预算都不归政法委决定，地方政法委牵头起草的

司法改革操作方案对人财物的调配空间很小。结果，分类管理改革的操作方案实际上主要

是在检察院和法院系统内部做文章，只能把工作聚焦于入额问题。当外部的人财物配套未

能有明显突破时，内部的入额工作就一定会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当前操作方案不能

明确地为整个检察院和法院系统争取更多的福利，员额制的实质就变成内部人员的利益再

分配。入额人员的福利上升就势必意味着未入额人员的福利下降，这也是目前司法系统内

部人心惶惶的根本原因之一。

　　检察系统内部行政人员和辅助人员相对较多反对分类管理的原因，也同目前改革工作

重心放在内部 “分流”相关。根据目前的操作方案，检察官、行政人员和辅助人员序列将

相对分离，各自发展。这样分类在理念上是对的，但潜在结果之一是把检察行政人员和辅

助人员孤立起来，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较为容易地转到检察业务岗位，在实践中也没有办

法流动到检察系统外部的类似岗位。如果根据目前的操作方案推进，可预测的结果是，检

察院和法院系统内部的行政人员和辅助人员将成为体制内的 “孤岛”。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适

用于已经在领导岗位上担任职务的检察人员。很多检察系统领导从未从事过检察业务或者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从事业务，在入额问题上也有争议。所以，如果说年轻检察业务人员的

担心来自能否、何时入额，那么行政人员、辅助人员和部分领导的担心来自未入额之后的

职业前景，尽管担心的方向不一样，但是都有各自的理由来反对本轮改革。

　　因此，在改革思路上，目前的操作方案除了要做好入额工作，还要把拓宽外部的资源

支持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举措之一。一旦外部 “开源”改善了，内部 “分流”就更容易解

决。当然，这项工作还得回到顶层设计，应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尽早确定司法系

统外部人财物支持的方案。具体而言，可以有两个操作举措：其一，通过科学的调查，尽

　　　　　　　　　　　　　　　　　　　　　　　　　　　　　　　　　　　　　　　

·３８·

检察人员对分类管理改革的立场



早确定并公布检察院和法院系统工作人员的薪酬上浮方案；其二，打通司法系统内部行政

以及辅助人员同外部类似岗位流动的渠道，尤其要尽量打通司法系统内部行政人员同普通

党政系统公务员之间的流通渠道，避免司法系统内部的行政人员成为体制内的孤岛，通过

改善他们的职业预期来减少改革阻力，以保证内部入额问题的顺利解决。

　　 （三）司法改革的方法论启示：通过科学方法凝聚改革共识

　　从上文的经验研究来看，科学地了解中基层司法人员的改革立场，寻找不同司法人员

群体的认识差距，通过有针对性的利益相关者动员，来实现改革的共识凝聚具有必要性。

　　首先，针对本轮司法改革，除了召集各种类型的内部座谈会，尽可能以 “民意调查”

的方式，通过问卷调查，随时跟踪、了解司法人员针对各类改革事项的想法。对处于不同

阶段的改革事项，问卷的对象和所了解的问题也有所不同。针对设计中的改革事项，可以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科学抽样调查，询问受访人员针对是否改革以及如何改革的立场。针对

试点中的改革事项，可以在试点单位范围内进行科学抽样调查，询问受访人员对改革进展

的评估，尤其是具体任务的落实障碍。对于试点结束的事项，可以在试点单位范围内进行

问卷调查，询问受访人员对于改革整体效果的评估，尤其是没有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的原

因。问卷调查工作既可以由顶层决策者自己实施，也可以委托第三方来实施，或者联合实

施。前文所用到的实证数据，尽管提供了一些信息，但只是一家基层检察院课题组来实施

的，无论在人力、物力和调查关系资源上，都有极大的限制。受调查关系资源的制约，我

们未能针对法院的类似改革开展问卷调查。因而，关于本轮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完全

可以由中央政法委牵头，在已经开始试点的单位进行科学的问卷调查，以弥补现有渠道获

取信息的不足与偏颇。其他改革事项，也可以类似处理。当然，通过问卷调查来了解司法

人员的改革立场，并非唯一的方法，应当结合问卷调查进行观察、访谈、座谈等形式的定

性调研，以求得全面、系统、真实的信息。

　　其次，根据问卷调查与其他途径收集的信息，对司法人员就具体改革任务的认识进行

分类，梳理出具有共识与有争议的任务与举措，有针对性地进行科学的利益相关者动员，

以使具体的改革事项能得到尽可能多的支持。改革必然有利益损失方，也必定有心态失衡

甚至持反对立场的群体。分析司法人员对各种改革任务和举措的态度，关注利益相关者，

并非要满足所有方面的利益，这既做不到，也无必要。但是，正如有专家指出的，“扣准社

会脉搏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前提”，〔２０〕只有充分了解各方立场，才可能更好地动员司法

人员参与甚至支持改革。扩大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可以减少改革阻力。

　　为司法改革凝聚更多共识，无论是具体的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还是更宽范围的司法改

革部署，司法人员都要更多、更深地参与到决策的各个程序中去，从目前被顶层决策者事

后单方面的告知、解释和抚慰，升级到决策之前、执行之中和完成之后被咨询的地位。司

法人员的参与深度和广度，应当根据科学调研结果来部署，针对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动员。

对于问卷调查和座谈中发现支持较多的、困难较少的改革事项，可以一切从简，避免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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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事前动员工作。对于广大司法人员持有两可态度的改革事项，则应当通过适当调整来

取得多数人支持。对于某些特定的改革事项，对那些因利益直接受损或者在决策中处于边

缘地位而持明显反对态度的群体，则需要扩大他们在事前、事中、事后参与改革决策和执

行的广度和深度。简言之，要在科学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利益相关者动员来

扩大改革的支持群体，以达到凝聚改革共识的效果。〔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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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就上海检察人员分类管理试点改革而言，尽管真实的进展还是差强人意，但有些做法值得肯定。比如，在明

确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的基本原则之后，四家试点检察院 （上海市检察二分院、徐汇区、闵行区、宝山区检察

院）前后两次征求本单位检察人员意见：第一次征求全体检察人员意愿，组织填写岗位意向表；然后针对第

一次征询中提出岗位变动意向和初步研究拟调整岗位的检察人员征求相关人员意见。不过，这种征询不涉及

改革的方向，只涉及个人岗位的调整。另外，２０１５年 ４月，上海市检察院启动 “社会参与评议上海检察改

革”活动，聘任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制办官员、法学学者、媒体记者和群众代表在内的社会各界人

士参与评议改革。应该说，此类参评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部分司法改革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机会。当然，由于

活动刚刚开始，目前很难对这个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估。




